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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文件
金政〔2014〕63 号

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
关于鼓励企业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的意见（暂行）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，切实把握资本市场发展的形势和

机遇，鼓励我区企业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，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称“新三板”）进行挂牌交易，根据《国务院

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3〕

49 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建立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培育机制

（一）明确工作机构

促进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的区级主管部门为：区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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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金融服务办公室、区财政局、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。

（二）设立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的基本条件

1.企业在金水区注册、在金水区进行税收登记，且无不良记

录；

2.近两年利润连续增长，资本结构良好，公司管理规范，未

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；

3.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；

4.符合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

司关于“新三板”挂牌的各项要求。

（三）设定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的工作要求

1.制订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的初步计划，并确定专人负责挂

牌工作；

2.按要求编制企业申报材料并填写申请表格，企业必须保证

提供材料的真实性；

3.选择具有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，进行挂牌辅导；

4.选择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，为企业挂牌

做好基础工作；

5.设立股份有限公司、申请挂牌辅导、辅导验收，以及向证

券监督管理部门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提交的挂

牌申请等有关文件材料，并及时报送区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

审核、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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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鼓励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的扶持政策

（一）鼓励企业投资重点项目

1.列入“新三板”后备的企业投资区级、市级或市级以上重

点项目，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，优先推荐享受国家及地方贴息和

相关扶持资金，对于符合市政府、区政府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企业，

可依法享受市政府、区政府关于支持企业发展各项优惠政策。

2.列入“新三板”后备的企业在区内投资新建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的项目，发改、国土、规划、建设、环保等各有关部门要优

先办理项目备案或核准手续。

（二）大力支持企业挂牌“新三板”

对成功挂牌，并经过金水区促进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主

管部门审核通过的后备企业，区政府给予资金奖励 110 万元，其

中通过券商内核奖励 30 万元，企业成功挂牌奖励 80 万元。

对获得区政府资金奖励的企业，经市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审核

通过，可同时享受市、区两级资金奖励。

三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不断推进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

（一）企业“新三板”工作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进一步明

确目标，完善计划，有力实施。加强规范化管理，定期上报工作

进度，把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对辅导我区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的券商，每成功挂牌

一家企业，区政府奖励券商 20 万元。

（三）鼓励证券类中介机构在金水区开展企业“新三板”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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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培训服务；通过举办培训、推介会、专题研讨会等形式，帮助

企业掌握相关业务知识，提高企业在资本产场进行融资的知识和

能力，不断强化企业挂牌“新三板”的意识。

（四）建立企业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作激励机制，对取得显著

成效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列入区“新三板”挂牌后备的企业必须按照金水区“新

三板”挂牌工作的整体要求开展工作。对不配合管理工作的企业，

不享受本意见规定的优惠政策。

（二）列入区“新三板”挂牌后备的企业可优先入选郑州市

“新三板”后备企业资源库。

（三）本意见由区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2014 年 7 月 8 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7月 8 日印发


